2013-2014-1学期课程（含辅修课程）重（缓）考考务工作安排表(附表1)
	负责部门
	负责内容
	备注

	教务处
	1、考场座位表的编制。

2、全体学生重（缓）考名单的整理。

3、临床课程试卷的签印和准备。

4、通知相关课程老师重（缓）考安排。

5、协调安排校本部临床课程的巡考。
	1、重缓考安排表可至教务处网站下载http://jwc.gzhmc.edu.cn/docinfo/board/boarddetail.jsp?columnId=0010901&parentColumnId=00109&itemSeq=11128
2、学期考试为“教研室自行安排”的课程，若需重考，请学生于开学1周内自行与相关教研室联系考试事宜。其中体育除理论考试的重（缓）考时间：开学1周内的星期一至五每天下午4：30—5：30，请需重（缓）考的同学自行与体育教研室（体育馆2楼）联系。

3、请重（缓）考英语的考生自带耳机。

4、考生一律凭学生证或身份证入场。

5、重（缓）考后各教研室将重（缓）考成绩单（一式五份）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阅卷并送成绩到教务科。

成绩单要求采用计算机阅卷时打印出的补考成绩单填写，未进行计算机阅卷的课程请至所属二级学院领取补考成绩单。  

6、专业任选课不安排重考，具体课程名称详见附表。
7、具体考试安排详见重（缓）考安排表。

8、如学生因重修以及重考课程冲突，则需在同一时间段进行连续考试，不安排再次缓考。请提前向教务处考务科声明。
9、请各巡考单位做好巡考记录，以作备案。

	基础学院
	1、本学院承担课程的试卷的签印和准备。

2、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3、协调安排校本部及龙洞校区所承担课程的监考和2月20日、2月21日“校本部”巡考。
	

	卫管学院
	1、本学院承担课程的试卷的签印和准备。
2、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3、协调安排校本部及龙洞校区所承担课程的监考和“龙洞校区”巡考。
	

	公卫学院
	1、本学院承担课程的试卷的签印和准备。

2、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3、协调安排校本部及龙洞校区所承担课程的监考和2月22日“校本部”巡考。
	

	药学院
	1、本学院承担课程的试卷的签印和准备。

2、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3、协调安排校本部及龙洞校区所承担课程的监考和2月23日“校本部”巡考。
	

	护理学院
	1、本学院承担课程的试卷的签印和准备。

2、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3、协调安排校本部所承担课程的监考和2月22日“校本部”巡考。
	

	第一

临床学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和2月22日 “南校区”巡考。
	

	第二

临床学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和2月20日、2月21日“南校区”巡考。
	

	第三

临床学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和2月23日“南校区”巡考。
	

	附属市一医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附属肿瘤医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附属荔湾医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附属妇儿中心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附属武警医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附属脑科医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口腔医学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第五附属医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附属市八医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附属市十二医院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实验动物中心
	1、通知相关课程教研室重（缓）考安排。

2、协调所承担课程的监考。
	

	各学生

工作办
	1、通知学生重（缓）考时间。

2、到场核实学生人数和身份。
	


